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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準 

 
1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.4.2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3181號令發布；並自發布日施行 

2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.3.10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2181號令發布；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

四條。 

3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5.5.6金管保財字第10502501851號令修正發布第2條附件及第3條附件。 

4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6.7.18金管保財字第10602503271號令；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四

條。 

5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.1.16金管保財字第10602506661號令；修正第二條、第四條及第三條

附件。 

6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.1.2金管保財字第10704505531號令；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四條條

文及第二條、第三條之附件。 

7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.1.3金管保財字第10804963091號令；修正第二條附件、第三條附件。 

8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.4.8金管保財字第11004911221號令；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四條。 

9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.4.7金管保財字第11104911711號令；修正第二條附件、第三條附件。 

10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.12.15金管保財字第11104950951號令；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六條

及第二條、第三條之附件。 

11.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.6.8.金管保財字第11204919601號令修正；112.7.28.金管保財字第

11204926654號函勘正第四條條文。 

 

第 一 條 依據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辦理。 

 

第 二 條 人身保險業所提撥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，應以經會計師核閱

之總保險費收入為基礎，並按「資本適足率」及「經營管理

績效指標評等」等二風險指標及相關公式核算之差別提撥率

及提撥金額計提，差別提撥率及提撥金額之核算方式如下： 

一、 「資本適足率」分為「百分之三百以上」、「百分之二百

五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三百」、「百分之二百以上，未達

百分之二百五十」、「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，未達百分之

二百或最近二期淨值比率均未達百分之三且其中至少

一期在百分之二以上」、「未達百分之一百五十或最近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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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淨值比率均未達百分之二」等五級。 

二、 「經營管理績效指標評等」分為第一級至第五級等五級，

其評等係根據「風險管理」、「財務結構」、「指標業務」、

「法令遵循」及「資訊安全」等五類訂定指標，以各指

標之評等及權重所計算之加權平均值決定各公司之等

級。 

三、提撥率係由前二款所定「資本適足率」及「經營管理績

效指標評等」分布區間所構成之二維矩陣決定，將提撥

率分為六級如附件所列「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

及提撥金額之核算方式」。 

四、提撥金額計算公式如附件所列「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差別

提撥率及提撥金額之核算方式」。 

 

第 三 條 財產保險業所提撥之財產保險安定基金，應以經會計師核閱

之總保險費收入為基礎，並按「資本適足率」及「經營管理

績效指標評等」等二風險指標及相關公式核算之差別提撥率

及提撥金額計提，差別提撥率及提撥金額之核算方式如下： 

一、 「資本適足率」分為「百分之五百以上」、「百分之四百

以上，未達百分之五百」、「百分之三百以上，未達百分

之四百」、「百分之二百以上，未達百分之三百」、「未達

百分之二百或最近二期淨值比率均未達百分之三」等五

級。 

二、 「經營管理績效指標評等」分為第一級至第五級等五級，

其評等係根據「風險管理」、「財務結構」、「指標業務」、

「法令遵循」及「資訊安全」等五類訂定指標，以各指

標之評等及權重所計算之加權平均值決定各公司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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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。 

三、提撥率係由前二款所定「資本適足率」及「經營管理績

效指標評等」分布區間所構成之二維矩陣決定，將提撥

率分為六級如附件所列「財產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

及提撥金額之核算方式」。 

四、提撥金額計算公式如附件所列「財產保險安定基金差別

提撥率及提撥金額之核算方式」。 

 

第 四 條 保險安定基金風險指標之核算及查核方式： 

一、 「資本適足率」及「淨值比率」之資料認定時點部分，

以保險業者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申

報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料為基準。但保險業遇

國內外重大事件顯著影響金融市場之因素，致資本等級

未達法定標準者，其已依本會核准之財務或業務改善計

畫辦理增資，於向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(以下簡稱安

定基金)申請以資本適足率百分之二百之等級核算提撥

率，並經安定基金函報本會核准，得不適用前開基準日

之規定。 

二、 財產保險業及人身保險業之「經營管理績效指標評等」

所屬各類別指標項目及權重、評等方式、各指標說明及

實施所需填報之表格，由安定基金擬訂，報本會核定後

辦理。 

三、除第六款及第七款之保險業外，各保險業應於每年五月

十日前向安定基金申報其依上開基準資料核算各年度

計提期間所適用之保險安定基金提撥率等級及相關佐

證資料，供安定基金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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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為確認保險業申報風險指標相關資料、檔案之正確性，

本會得委託安定基金對保險業進行查核。 

五、保險業因辦理合併或概括承受（以下簡稱合併）時，其

提撥率等級之核算方式： 

(一)合併當期：以合併前個別保險業之風險指標分別核

算其提撥率等級。所謂合併當期係指合併基準日所

屬之計提期間（每年七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）。 

(二)合併以後：以存續保險業之原提撥率等級核算；合

併前之個別保險業，於合併後均消滅者，新設立之

保險業以合併前個別保險業之提撥率等級較優者

核算。 

六、新設立保險業尚無風險指標者，其提撥率等級適用第三

級。 

七、經本會依法監管及接管之保險業適用最高提撥率等級。 

 

第 五 條 保險安定基金提撥率之資料保密及異議處理方式： 

一、保險業適用之提撥率，由安定基金個別函知，保險業不

得將提供安定基金或安定基金核覆之風險指標及提撥

率相關資料對外公布，違反此規定者，由安定基金報本

會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分。 

二、保險業如對其適用之提撥率有異議時，仍應依規定期限

先行繳納保險安定基金，並自接獲安定基金通知函起

至各該計提期間第三個月底前（即每年九月三十日前，

以郵戳為憑），以書面方式向安定基金申請覆核，申請

次數以一次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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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條 保險安定基金提撥率之通知及繳納方式： 

一、安定基金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通知各保險業各該

年七月份至次年六月份應適用之提撥率等級之審查結

果，各保險業應依通知適用之提撥率等級及第二條附件、

第三條附件所列提撥金額計算公式，按月計算各該年七

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應繳納之保險安定基金，並應

於次月底前向安定基金繳納。 

二、保險業繳納之保險安定基金與應繳納金額不符者，應依

下列方式處理 

(一)溢繳者，安定基金得不辦理退還，逕行留抵次月份

應繳納之保險安定基金。 

(二)短繳或未依規定期限繳納者，安定基金應以書面通

知，並得報本會依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規定

核處。 

 

第 七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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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附件 

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及提撥金額之核算

方式 
一、提撥率二維矩陣 

  經營管理績

效指標 
評等 

資本適足率 

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

第一級 
資 本 適 足 率

≧300% 

第一級提撥率

0.15% 
第一級提撥率

0.15% 
第二級提撥率

0.19% 
第三級提撥率

0.22% 
第四級提撥率

0.27% 

第二級 
300%>資本適

足率≧250% 

第一級提撥率

0.15% 
第二級提撥率

0.19% 
第二級提撥率

0.19% 
第三級提撥率

0.22% 
第四級提撥率

0.27% 

第三級 
250%>資本適

足率≧200% 

第二級提撥率

0.19% 
第二級提撥率

0.19% 
第三級提撥率

0.22% 
第四級提撥率

0.27% 
第五級提撥率

0.33% 

第四級 
200%>資本適

足 率 ≧150%
或最近二期淨

值比率均未達

3% 且其中至

少一期在 2%
以上 

第三級提撥率

0.22% 
第三級提撥率

0.22% 
第四級提撥率

0.27% 
第五級提撥率

0.33% 
第六級提撥率

0.4% 

第五級 
150%>資本適

足率或最近二

期淨值比率均

未達2% 

第五級提撥率

0.33% 
第五級提撥率

0.33% 
第五級提撥率

0.33% 
第六級提撥率

0.4% 
第六級提撥率

0.4% 

 
二、提撥率 
提撥率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 

提撥率 0.150% 0.190% 0.220% 0.270% 0.330% 0.400% 

 
三、提撥金額 
保險安定基金自111年8月起，逐月依下列公式計算各保險公司當月提撥

金額： 
1.未扣抵前應提撥金額＝當月提撥計算基礎總保險費收入*依上開二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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矩陣所決定提撥率。 
2. 當月可扣抵金額＝Min｛[防疫保單自111年8月1日起因新冠肺炎所給

付居家照顧方式之住院醫療保險金(一般病房)自留理賠支出之累積

金額-自111年8月起至前月可扣抵金額之累積數]，[當月提撥計算基礎

總保險費收入*(依上開二維矩陣所決定提撥率 - 0.1%)]｝。 
3. 應提撥金額＝未扣抵前應提撥金額 - 當月可扣抵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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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附件 
財產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及提撥金額之核算

方式 
一、提撥率二維矩陣 

  經營管理績

效指標 
評等 

資本適足率 

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

第一級 
資 本 適 足 率

≧500% 

第一級提撥率

0.18% 
第一級提撥率

0.18% 
第二級提撥率

0.2% 
第三級提撥率

0.23% 
第四級提撥率

0.27% 

第二級 
500%>資本適

足率≧400% 

第一級提撥率

0.18% 
第二級提撥率

0.2% 
第二級提撥率

0.2% 
第三級提撥率

0.23% 
第四級提撥率

0.27% 

第三級 
400%>資本適

足率≧300% 

第二級提撥率

0.2% 
第二級提撥率

0.2% 
第三級提撥率

0.23% 
第四級提撥率

0.27% 
第五級提撥率

0.32% 

第四級 
300%>資本適

足率≧200% 

第三級提撥率

0.23% 
第三級提撥率

0.23% 
第四級提撥率

0.27% 
第五級提撥率

0.32% 
第六級提撥率

0.38% 

第五級 
200%>資本適

足率或最近二

期淨值比率均

未達3% 

第五級提撥率

0.32% 
第五級提撥率

0.32% 
第五級提撥率

0.32% 
第六級提撥率

0.38% 
第六級提撥率

0.38% 

 
二、提撥率 
提撥率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 

提撥率 0.180% 0.200% 0.230% 0.270% 0.320% 0.380% 
  

三、提撥金額 
保險安定基金自111年8月起，逐月依下列公式計算各保險公司當月提撥

金額： 
1.未扣抵前應提撥金額＝當月非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總保費收入*依上開

二維矩陣所決定提撥率+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安定基金提撥金額。 
2.   當月可扣抵金額＝Min｛[防疫保單自111年8月1日起因新冠肺炎所

給付居家照顧方式之住院醫療保險金(一般病房)自留理賠支出之累

積金額-自111年8月起至前月可扣抵金額之累積數]， [當月非強制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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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責任保險總保險費收入* (依上開二維矩陣所決定提撥率  - 
0.1%)+(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總保險費收入*0.1%)]｝。 

3. 應提撥金額＝未扣抵前應提撥金額 - 當月可扣抵金額。 

 


